附件：

特别说明:
1、鉴于本次招租场地属于临时使用场地，租赁期间，因政府相关部门或招租人需要，招租人可提前收回租赁场地。承租人应在收到招租人书面通知的30日内无条件将该场地退还招租人，承租人对此无异议，并承诺无条件配合。同时，承租人充分理解上述情况可能造成的影响，并承诺不因此向招租人主张任何形式的补偿、赔偿或违约责任。
2、凡拟意向报名参加本次竞价的竞租人，在日常经营管理中，如存在不良经营记录，被媒体曝光或存在投诉记录等不良行为的，不得参与本次竞价。
3、凡拟意向报名参加本次竞价的竞租人，在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（www.gsxt.gov.cn）”中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、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（黑名单）信息的及竞租时存在股权冻结、诉讼纠纷等风险情况的，不得参与本次竞价。
4、软件园区经营的企业存在如下行为的，不得参与竞价。
1） 经营过程存在被园区企业投诉，经我司协调沟通，仍未进行整改的，或整改未经过创新公司书面确认完成；
2） 经营使用过程中租赁物出现渗水、油污排放不规范，经我司发出整改通知，仍未进行整改的，或整改未经过创新公司书面确认完成；
3）不履行租赁合同条款，如欠缴租金等违约条款的。 

